
嘉義縣政府及所屬機關辦理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6月15日府人考字第1060119336號函訂定全文6點 

 

一、 嘉義縣政府（下稱本府）為處理本府及所屬各機關（下稱各機關）

公務人員獎懲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縣各級機關獎懲案件之處理，依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三、 獎懲案件處理原則如下： 

（一） 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獎當其功、懲當其過及獎由下起、

懲自上先之原則；恪守獎懲公開之要求，務求客觀公正、適

切依法核議。 

（二） 獎勵以功績為首，勞績次之。對於權責內應辦之例行性、經

常性事項，無特殊績效或具體貢獻者，僅作為年終考績辦理

之參考，不予敘獎，以杜浮濫。 

（三） 獎懲應以主辦單位負有主要責任人員為優先，其餘幕僚核稿

督導及協辦人員，應視實際情形審慎核議獎懲。未全程參與

業務或活動人員，應按參與時間及責任輕重，覈實敘獎，不

得獎勵均分或爭功諉過。 

（四） 委辦事項以受託機關辦理敘獎。惟委託機關若有特殊績效，

視實際參與情形覈實敘獎。 

（五） 中央機關訂定之獎懲額度異於本要點之標準時，仍應衡酌本

要點規定辦理。 

 

四、 獎懲案件作業程序： 

（一） 簽辦獎懲案件應詳述具體事實，擬具獎懲案件審核表、獎懲

建議名冊，如附表一、附表二，敘明獎懲人數及額度，並檢

附相關活動之證明文件及註明法令依據等，俾憑審議。 

（二） 對於跨機關間之工作事項，主辦機關（單位）事前應依實際



需要訂定獎懲標準；或工作執行完竣辦理獎懲時，本衡平原

則通盤考量，依各單位實際執行情形，擬具獎懲人數及額度，

並經簽奉核准後，再彙整陳報獎懲名單，避免寬嚴不一。 

 

五、 獎懲案件權責劃分如下：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之獎懲，由各機關核布。但下列情形應

層報本府考績委員會審議。 

（一） 各機關首長之獎懲。 

（二） 各機關人員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過）、平時考核記ㄧ大

功（過）以上之獎懲。 

（三） 主計、人事及政風人員之獎懲，循各該行政系統辦理。 

 

六、 獎懲案件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 同一事項（如稽查、競賽等活動），以月、季或不定期等方

式分次辦理者，應俟年度全部執行完竣後，視實際績效合併

辦理敘獎。 

（二） 為落實獎不逾時並達及時激勵成效，獎勵案件最遲應於事實

或專案結束後三個月內辦理，逾期不再受理；倘致應受獎勵

人員權益受損，則承辦人應先行檢討相關責任後，再行辦理

敘獎事宜。 

（三） 各機關參加業務考核或競賽，屬同一性質業務項目者，如同

時獲得多項名次，以最優名次之獎勵額度為限。各機關辦理

各項業務、活動及研習等案件，績效優異或圓滿達成任務，

其獎勵標準如附表三。 

（四） 各機關辦理獎懲案件如有違法或浮濫情形，本府得撤銷或變

更其獎懲，並得依規定議處相關人員。 

 
 
 
 



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總說明 

 
  鑒於本府暨所屬各級機關獎懲案件，未有一致性之處理原則，而致各

機關獎勵有寬嚴不一之情事。是為達覈實獎懲之目的，並避免獎勵案件

之核敘過於寬濫，爰擬具「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獎懲案件處理

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要點與其他法令之適用關係。（第二點） 

三、明定獎懲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點） 

四、明定獎懲案件之作業程序。（第四點） 

五、劃分獎懲案件之辦理權責。（第五點） 

六、明定獎懲案件作業時應注意事項及違反時所生之效果。（第六點） 



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條文 說明 

一、嘉義縣政府（下稱本府）為處理本府

及所屬各機關（下稱各機關）公務人

員獎懲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縣各級機關獎懲案件之處理，依本

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令規定。 

一、查中央機關為促使地方政府積極推動

各項政策，對於各項行政事務之執

行，多訂有行政獎勵之規定或標準，

惟名稱互異，標準不一，實有困擾。

次查本府訂定之單行規章或計畫中

亦常見行政獎勵之規定，對於適用之

先後順序，常生實務窒礙，而有訂定

一致性原則之必要。 

二、準此，本要點係作為各種行政法令中

有關行政獎勵核敘之準則性規定，爰

行政獎勵之核敘原則、基準及辦理程

序，應優先適用本要點之規定，本要

點未規定者始適用其他法令之規

定。為期明確，爰明定本要點與其他

法令之適用關係。 

三、有關本府單行規章中訂有行政獎勵規

定者臚列如次： 

（一）嘉義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行政罰鍰

執行作業及考核要點。 

（二）嘉義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教

人員使用及捐贈發票獎勵要點。 

（三）嘉義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參加各部會

考核成績優異獎勵要點。 

（四）嘉義縣檢舉毒品通報獎勵要點。 



（五）嘉義縣非法爆竹煙火業查察與查報

要點。 

（六）嘉義縣政府辦理天然災害復建工程

作業要點。 

（七）嘉義縣市區道路養護考評要點。 

（八）嘉義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

辦法補充規定。 

（九）嘉義縣政府在建工程執行進度獎懲

實施要點。 

（十）嘉義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向中央

爭取補助款績效獎勵要點。 

（十一）嘉義縣政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

校預算執行考核要點。 

（十二）嘉義縣政府為民服務考核電話接

聽測試要點。 

（十三）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業務督導實

施要點。 

（十四）嘉義縣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複

丈、建物測量成果檢查作業要點。 

（十五）嘉義縣政府對所屬同仁辦理『中

央一般性補助款』執行績效之獎懲

原則。 

三、獎懲案件處理原則如下： 

（一）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獎當其

功、懲當其過及獎由下起、懲自上

先之原則；恪守獎懲公開之要求，

務求客觀公正、適切依法核議。 

（二）獎勵以功績為首，勞績次之。對於

權責內應辦之例行性、經常性事

項，無特殊績效或具體貢獻者，僅

一、為達覈實獎懲之目的，避免獎勵案件

之核敘過於寬濫，爰明定辦理獎懲案

件之原則性規定，俾利業務單位於簽

辦時有所依循，並得自行審酌獎懲案

件之必要性及妥適性，亦作為本府及

所屬機關審查獎懲案件之準繩。 

二、各項處理原則之內涵說明如次： 

（一）揭櫫獎懲案件之辦理應秉持「綜覈



作為年終考績辦理之參考，不予敘

獎，以杜浮濫。 

（三）獎懲應以主辦單位負有主要責任人

員為優先，其餘幕僚核稿督導及協

辦人員，應視實際情形審慎核議獎

懲。未全程參與業務或活動人員，

應按參與時間及責任輕重，覈實敘

獎，不得獎勵均分或爭功諉過。 

（四）委辦事項以受託機關辦理敘獎。惟

委託機關若有特殊績效，視實際參

與情形覈實敘獎。 

（五）中央機關訂定之獎懲額度異於本要

點之標準時，仍應衡酌本要點規定

辦理。 

名實」之基本精神。此外，對於獎

勵案件之核敘，應由下而上辦理，

以激勵基層人員；至懲處案件之核

處，除追究主辦人員違失行為外，

仍應檢討主管人員督導不周之

責，以免基層人員「懲多於獎」甚

或「只懲不獎」。 

（二）獎勵應以實際上具有「功績」者為

主，始得彰顯其貢獻並收獎勵之實

效。反之，各機關（單位）權責內

工作事項，屬例行性或經常性者，

倘未有特殊或具體績效，則列入年

終考績辦理之參據，不再予以敘

獎。 

（三）承首揭原則之精神，更進一步明定

獎勵案件應以主要承辦人員為優

先，其餘核稿、督導及協辦者，應

審酌實際參與情形或出力程度覈

實獎勵，以免有遇功則比照請獎之

情事。 

（四）委辦事項既已委由受託機關辦理，

除委託機關確有貢獻者外，自當由

受託機關簽辦敘獎。 

（五）屬員之獎懲係機關首長之權責，故

中央機關訂定之獎懲標準，原則上

僅具建議之性質，惟實務上多逕為

適用。為期覈實敘獎，爰明定中央

機關獎懲額度與本要點所定之原

則未盡相符時，仍得審酌獎勵事實

之規模或效益性等面向，適度調整



獎勵額度。 

四、獎懲案件作業程序： 

（一）簽辦獎懲案件應詳述具體事實，擬

具獎懲案件審核表、獎懲建議名

冊，如附表一、二，敘明獎懲人數

及額度，並檢附相關活動之證明文

件及註明法令依據等，俾憑審議。 

（二）對於跨機關間之工作事項，主辦機

關（單位）事前應依實際需要訂定

獎懲標準；或工作執行完竣辦理獎

懲時，本衡平原則通盤考量，依各

單位實際執行情形，擬具獎懲人數

及額度，並經簽奉核准後，再彙整

陳報獎懲名單，避免寬嚴不一。 

一、為齊一辦理獎懲案件之作業程序，明

定簽辦單位應檢具之文件，並應敘明

獎懲人數、額度及依據，俾利審核。 

二、另為劃一獎懲標準，明定涉及不同機

關之工作事項，應由主辦機關（單位）

於事前訂定工作計畫時，即視實際需

要擬具獎懲標準，除能避免各參與工

作之機關（單位）各自辦理敘獎而無

一致標準外，亦得促使各參與工作之

機關積極任事以爭取佳績。 

三、主辦機關（單位）倘因故未能於事前

擬具獎懲標準者，則應於相關工作執

行完竣後，於簽辦獎懲案件時，審酌

參與工作之機關（單位）實際參與情

形及出力程度，擬具獎懲人數及額

度，經彙整後陳報後，再行函請參與

機關（單位）據以辦理。 

五、獎懲案件權責劃分如下：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之獎

懲，由各機關核布。但下列情形應層

報本府考績委員會審議。 

（一）各機關首長之獎懲。 

（二）各機關人員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

（過）、平時考核記ㄧ大功（過）

以上之獎懲。 

（三）主計、人事及政風人員之獎懲，循

各該行政系統辦理。 

為賦予機關首長考核及獎懲之權限，爰明

定除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過）及平時

考核記一大功（過）以上之案件，應報經

本府考績委員會審議外，餘者由各機關自

行核布。 

六、獎懲案件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同一事項（如稽查、競賽等活動），

一、除訂定辦理獎懲案件之原則性規定

外，另就各機關（單位）辦理時較



以月、季或不定期等方式分次辦理

者，應俟年度全部執行完竣後，視

實際績效合併辦理敘獎。 

（二）為落實獎不逾時並達及時激勵成

效，獎勵案件最遲應於事實或專案

結束後三個月內辦理，逾期不再受

理；倘致應受獎勵人員權益受損，

則承辦人應先行檢討相關責任後，

再行辦理敘獎事宜。 

（三）各機關參加業務考核或競賽，屬同

一性質業務項目者，如同時獲得多

項名次，以最優名次之獎勵額度為

限。各機關辦理各項業務、活動及

研習等案件，績效優異或圓滿達成

任務，其獎勵標準如附表三。 

（四）各機關辦理獎懲案件如有違法或浮

濫情形，本府得撤銷或變更其獎

懲，並得依規定議處相關人員。 

易疏漏或易有違誤之事項加以規

定，期能增進獎懲案件辦理之效率

性及正確性。 

二、明定各機關（單位）之業務或工作項

目，倘係以分階段方式辦理者，應

於全部辦竣後再視具體績效簽辦獎

懲，以避免獎不符實之情事。 

三、為求獎勵案件辦理之時效性，俾及時

激勵人員士氣，並避免因時間經過

而漏未辦理之情事，爰明定應於獎

勵事實結束後三個月內簽辦敘獎，

無正當理由而未能依限辦理者，得

不予受理；倘因而致使人員權益受

損，主辦機關（單位）應先行檢討

相關人員責任後，始得辦理敘獎。 

四、各機關（單位）參與業務考核或競賽

係屬常態，為避免重複給獎之情

事，爰明定應依業務性質整體視

之，非屬不同業務性質而同時獲多

項名次者，應以最優之名次簽辦敘

獎。另就參與業務考核及辦理大型

活動之規模（區分全縣性、區域性

及全國性）擬具獎勵標準如附表。 

五、為維護獎懲案件之正確性，爰明定各

機關之獎懲案件如有違誤或浮濫之

情事，本府得促其依規定改正，未

能改正者得予撤銷或變更之。 

 


